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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零年六月二 日 立法會 CB(2)2178/99-00(03)號文件

討論事項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 員會

噪音污染問題

目的

本 文件 旨在 向委 員 闡明 各項 建築 和路 面交通 噪音 管制 措 施， 以

及管制鄉村車輛通 道的交通噪音水平 。

建築噪音的管制措 施

2 . 當 局根 據《 噪音 管 制條 例》 的規 定， 以“建 築噪 音許 可 證” 制

度 來 規 管 建 築 工 程 噪 音 。 該 條 例 訂 明 ，在 限 制 時 間 內 ， 即周 日 晚 上 七

時 至 翌 晨 七 時 及 公 眾 假 期 全 日 ， 必 須 申領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， 才 可 進 行

建 築 工 程 。 不 過 通 常 在 住 宅 區 內 ， 建 築工 程 所 造 成 的 噪 音水 平 ， 在 晚

上十一時之前及公 眾假期全日須維持 在 65 分 貝 (A)以 內 ，而在晚上十

一 時 至 翌 晨 七 時 則 須 維 持 在 50 分 貝 (A)以 內 ， 才 可 獲 發 許 可 證 。 此

外 ，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亦 禁 止 在 限 制 時間 內 進 行 撞 擊 式 打樁 工 程 。 在

限 制 時 間 外 進 行 這 類 工 程 ， 同 樣 須 要 申領 許 可 證 ， 但 在 多 人 居 住 的地

區，只會獲准每天 動工三至五小時。

3 . 同 時， 為了 防止 建 築工 程的 噪音 超逾 可接受 的水 平， 任 何人 在

進 行 新 的 指 定 工 程 前 ， 必 須 遵 照 《 環 境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的規 定 ， 進 行

多 方 面 的 仔 細 評 估 ， 其 中 一 項 是 建 築 期間 可 能 造 成 的 噪 音影 響 。 有 關

人 士 亦 須 盡 可 能 提 出 及 實 施 適 當 的 消 減噪 音 措 施 ， 使 工 程所 產 生 的 噪

音 維 持 在 符 合 各 項 有 關 標 準 的 水平 內 。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工 作的 整 個 過 程

十 分 公 開 ， 公 眾 可 查 閱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工作 的 所 有 重 要 文 件， 包 括 具 體

說 明 工 程 預 計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和 建 議採 取 什 麼 緩 解 措 施的 環 境 影 響

評 估 最 後 報 告 。 此 外 ， 環 境 問 題 諮 詢 委 員 會 (環 諮 會 )亦 會 就環 境 影 響

評 估 報 告 提 供 意 見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在通 過 有 關 的 報 告 和建 議 前 ， 會

把公眾及環諮會的 意見考慮在內。

4 . 由 本港 與建 造業 有 關的 專業 團體 ，包 括香港 建造 商會 、 香港 建

築 師 學 會 、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、 香 港 規 劃師 學 會 、 香 港 測 量師 學 會 ， 以

及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所 組 成 的 專 業 人 士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會 ， 曾 在 一

九 九 三 年 發 出 一 份 《 專 業 人 士環 境 事 務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則 》 ， 開 列

現 時 不 受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規 管 的 建 築噪 音 的 評 估 準 則 和規 定 。 該 守

則 可 作 為 工 程 師 和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的 指 引， 在 執 行 其 專 業 職務 上 ， 應 充

分顧及環保事項， 以達至各有關專業 團體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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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作 為一 九九 九年 施 政報 告列 出的 其中 一項施 政方 針， 政 府現 正

檢 討 須 否 加 強 管 制 日 間 的 建 築 噪 音 。 是項 檢 討 工 作 預 期 於二 零 零 零 至

二零零一年度內完 成。我們會在得出 檢討結果後立即向 立法會匯報。

新建道路的交通噪 音管制措施

6 . 在 倡 議 興 建 新 道 路 ， 或 在 現 有 道 路 進 行 大 型 拓 展 或 改 善 工 程

時 ， 我 們 的 一 貫 做 法 是 要 求 有 關 倡 議 人展 開 環 境 影 響評 估， 研 究 建 議

的 工 程 對 現 有 及 正 規 劃 的 易 受 噪 音 影 響項 目 的 影 響 。 有 關人 士 亦 須 提

出 並 落 實 切 實 可 行 的 消 減 路 面 噪 音 措 施 ， 以 減 低 交 通 噪 音 造 成 的 影

響。

7 . 興 建新 道路 或進 行 大型 拓展 道路 工程 時，有 關方 面必 須 先在 有

關 道 路 採 取 一 切 可 行 的 直 接 技 術 措 施 ，然 後 才 考 慮 在 易 受噪 音 影 響 的

地 方 採 取 間 接 的 消 減 噪 音 措 施 。 直 接 技術 措 施 包 括 改 道 、興 建 土 堤 、

設 置 隔 音 屏 障 及 隔 音 罩 ， 以 及 使 用 低 噪音 物 料 鋪 設 路 面 。在 道 路 上 按

問 題 的 根 源 採 取 上 述 各 項 可 行 措 施 後 ，如 剩 餘 的 噪 音 影 響預 計 仍 超 出

既 定 標 準 ， 倡 議 人 須 研 究 在 規 劃 中 易 受噪 音 影 響 的 地 方 可能 受 到 的 環

境 限 制 ， 以 及 可 應 用 哪 些 紓 緩 措 施 。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把 有 關 項 目 往 後

移 、 改 動 樓 宇 座 向 以 及 興 建 平 台 。 這 些消減措 施 是 否 切 實可 行 ， 則 須

在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期間予以評定。

8 . 新 建道 路的 倡議 人 在道 路上 採取 直接 措施消 減噪 音後 ， 如現 有

的 公 共 機 構 樓 宇 (如 學 校 )及 住 宅 受 到 剩 餘 噪 音 影 響 ， 則 須 為 這 些 樓 宇

裝設隔音設備及空 調系統。

9 . 道 路工 程的 環境 影 響評 估工 作完 成後 ，如有 興建 易受 噪 音影 響

新 項 目 的 建 議 ， 將 會 透 過 規 劃 程 序 加 以處 理 ， 並 會 考 慮 道路 對 該 項 目

的發展限制。

10 . 樓 宇如 裝上 隔音 設 備， 則關 上窗 戶時 ，室內 的噪 音應 可 降至 可

接 受 的 水 平 。 不 過 ， 樓 宇 內 的 人則 無 法選 擇 打 開 窗 戶 的 生活 方 式 。 因

此 ， 除 非 已 用 盡 一 切 實 際 可 行 的 直 接 技術 措 施 ， 才 會 考 慮安 裝 隔 音 設

備 及 空 調 系 統 ， 作 為 消 減 剩 餘 噪 音 影 響的 最 後 方 法 。 而 這項 原 則 ， 適

用 於 擬 議 新 道 路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階 段 ，以 及 其 後 提 出 的 住宅 發 展 的 規

劃階段。

11 . 政 府在 一九 九九 年 進行 了《 第三 次整 體運輸 研究 》， 現 已根 據

該 項 研 究 中 的 《 策 略 性 環 境 評 估 》 的 研 究 結 果 ， 制 訂 了 新 的 運 輸 策

略 。 該 項 策 略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以 合 乎 環 保準 則 的 方 式 提 供 運輸 基 礎 設 施

和 服 務 ， 從 而 確 保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新訂 的 策 略 眼 於 多方 面 ︰ 令 運

輸 與 土 地 用 途 的 規 劃 更 加 協 調 ； 善 用 鐵路 作 為 本 港 客 運 系 統 的骨幹 ；

令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和 設 施 更 趨 完 善 ； 善 用先 進 技 術 管 理 交 通， 以 及 更 努

力 保 護 環 境 。 為 此 ， 政 府 將 會 根 據 該 項策 略 推 行 多 項 措 施， 以 改 善 交

通對環境的影響。 其中部份措施亦有 助紓緩交通噪音的 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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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道路的交通噪 音管制措施

12 . 為 了即 時減 輕現 有 道路 的交 通噪 音對 居民的 影響 ，當 局 已使 用

低 噪 音 物 料 重 鋪 現 有 公 路 的 所 有 合 適 路段 。 整 個 計 劃 已 在一 九 九 九 年

完 成 ， 現 在 的 標 準 做 法 是 以 低 噪 音 物 料鋪 築 所 有 新 的 高 速公 路 。 我 們

會繼續採用市場可 供應的最佳物料鋪 設路面，以減低交 通噪音。

13 . 此 外 ， 我 們 亦 已 制 定 規 例 ， 規 定 首 次 在 本 港 登 記 的 車 輛 須 符 合

歐 洲 和 日 本 對 車 輛 噪 音 所 實 施 的 嚴 格 標準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監察 國 際 間 的

發 展 ， 以 確 保 本 港 採 納 的 標 準 與 其 他 發達 國 家 所 遵 行 的 最嚴 格 標 準 一

致。

14 . 政 府 現 時 未 有 以 直 接 消 減 噪 音 裝 置 (例 如 路 邊 隔 音 屏 障 或 隔 音

罩 )解 決 現 有 道 路 噪 音 問 題 的 政 策 。 我 們 現 正 根 據 一 項 由 環 境 保 護 署

委 託 顧 問 公 司 進 行 的 全 港 性 為 現 有 道 路加 裝 隔 音 屏 障 及 隔音 罩 的 技 術

可 行 性 研 究 結 果 ， 制 定 有 關 準 則 及 實 施計 劃 細 節 。 待 計 劃落 實 後 ， 我

們會立即向立法會 匯報。

鄉村範圍內的車輛 通道

15 . 重 型車 輛使 用鄉 村 範圍 內的 車輛 通道 ，前往 村內 各種 工 商用 途

設 施 (例 如 私 家 車 停 車 場 和 貨 櫃 車 拖 頭 及 拖 架 停 車 場 )時 所 產 生 的 噪

音 ， 是 鄉 村 通 道 噪 音 問 題 的 主 要 源 頭 。這 些 工 商 用 途 設 施之 中 ， 很 多

都 是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目 前 所 暫 准 的 “現 有 用 途 ” ， “ 違例 發 展 ” 和

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 規 劃 許 可 而 營運 的 用 地 。 政 府 會執 行 適 當 的

土 地 用 途 管 制 措 施 ， 以 制 止 不 符 合 規 劃的 項 目 擴 展 ， 並 會採 取 執 法 行

動，以取締違例發 展。

16 . 政 府亦 會研 究各 項 推行 交通 噪音 管理 措施的 建議 ，例 如 禁止 或

限 制 重 型 車 輛 通 過 個 別 鄉 村 內 的 車 輛 通 道 。 我 們 會 個 別 考 慮 這 些 建

議，並會顧及各項 現有限制和受影響 各方的意見。

環境食物局

二零零零年五月


